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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zwgk.gd.gov.cn/006939748/201412/t20141230_562248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 

粤府函〔2014〕283 号 

 

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广东省市场主体许可经营项目监管清单》和《广东省市场主体住所 

或经营场所许可监管清单》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 

  现将《广东省市场主体许可经营项目监管清单》和《广东省市场主体住所或经营场所许可

监管清单》印发给你们，并就进一步做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后续监管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

  一、进一步明确部门监管职责。工商部门履行一般经营项目（指不需经许可的经营项目）

监管职责，通过抽查监管、受理投诉举报等方式，强化对各类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事项的监督检

查，依法查处“无照经营”等违法行为，并会同有关执法监管部门依法查处市场主体违法经营

行为。项目许可部门按照《广东省市场主体许可经营项目监管清单》对许可经营项目（指须经

许可方可经营的经营项目）履行监管职责，切实加大对“无证经营”以及其他违反许可经营规

定行为的查处力度。相关住所或经营场所许可部门按照《广东省市场主体住所或经营场所许可

监管清单》落实监管责任。涉及两个以上许可部门的，各许可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监管

职责。对于取消行政许可的原许可经营项目，若不涉及行业特殊监管要求，由工商部门按一般

经营项目统一监管；若涉及行业特殊监管要求且需加强事中、事后监管的，由原许可部门或相

关行业主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，并及时研究制订取消行政许可后的行业监管规范。  

    

二、完善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后续监管体系。强化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，探索试行生产经营

者对其产品缺陷责任终身负责制，选择条件成熟的地区和领域开展消费环节经营者首问和赔偿

先付制度试点工作。健全社会监督机制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、商会的自律作用和市场专业化服

务组织的监督作用，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市场监督的激励和保障机制。建立健全部门间联动执法

和案件移送机制，发现市场主体违法行为不属于本部门监管范围的，应及时向相关部门通报或

移交，需多部门共同查处的，相关部门应加强沟通，互相配合。加强政府部门监管能力建设，

强化风险管理，积极运用科技手段实施监管，抓紧建立完善商事主体年度报告制度、企业经营

异常名录和“黑名单”制度，加强对基层监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人员培训，不断夯实监管基础。

根据工商登记制度改革需要和国家法律法规调整情况，及时提请修订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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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快组织实施工作。各地、各部门要健全工作机制，加强宣传引导，组织制定加强工

商登记制度改革后续监管的实施方案，并在 2015 年 3 月底前报省编办、工商局备案。省有关

部门要对照《广东省市场主体许可经营项目监管清单》、《广东省市场主体住所或经营场所许可

监管清单》，研究制定完善相关监管制度、标准和办法。省编办、工商局要加强统筹协调和调

研评估，根据国家要求及时调整相关行政许可事项和有关监管清单内容，并针对实施工作中出

现的问题，适时研究制定进一步加强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后续监管的措施。 

 

 

广东省人民政府 

2014 年 12 月 19 日 


